
















附件1

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分配表

单位:套（户）/万元

项目单位

专项资金测算分配额度（万元）

总计

城市棚户区改造资金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资金 租赁补贴

2022年计划
任务（套）

专项资金
（万元）

2022年计划
任务（户）

专项资金
（万元）

2022年计划
任务（户）

专项资金
（万元）

银川市 9,475 0 0 26,119 9,475 0 0

永宁县 480 0 0 879 480 0 0

贺兰县 454 0 0 467 427 30 27

灵武市 284 111 284 0 0 0

石嘴山市 5,252 901 2,767 3,239 1,818 900 667

平罗县 2,007 278 843 1,929 1,131 40 33

吴忠市 4,472 824 2,857 2,437 1,451 200 164

青铜峡市 3,104 0 0 5,245 2,975 150 129

盐池县 933 0 1,171 933 0 0

同心县 1,068 0 0 577 410 1000 658

红寺堡区 2,544 896 2,544 0 0 0 0

固原市 2,862 0 0 2,903 1,405 2000 1,457

西吉县 1,499 0 0 892 689 1000 810

隆德县 912 0 0 1,040 636 360 276

泾源县 276 0 0 168 276 0 0

彭阳县 0 0 0 0 0 0 0

中卫市 367 0 0 690 367 0 0

中宁县 2,904 400 1,313 3,013 1,591 0 0

海原县 1,607 400 1,324 242 283 0 0

全区合计 40,500 3810 11932 51011 24347 5680 4221



附件2

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
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地区 相关任务目标市、县（区） 专项实施期 2022年

资金
情况
（万
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共计16153万元，其中棚户区改造补助11932万元，租赁补贴
4221万元。对应下达相关市、县（区）资金额度（以指标资

金为准）

自治区补助 8100万元（提前下达）

市、县（区）资金 万元

总体
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2022年）

提高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更
好实现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目标。

1、对照市、县（区）申报纳入国家计划的2022年城镇保障性
安居工程计划任务，完成2022年城市棚户区改造任务和住房
保障家庭租赁补贴发放任务。
2、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用等违
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
以后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
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3810

数量指标
棚户区改造 ≧任务数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5680 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 ≧任务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基本建成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00% 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社会效益
指标

分配入住率 ≧60%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户数
比率

≧80%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
户数比率

≧80%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棚户区改造被拆迁居民满
意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满意
度

≧80%
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
满意度

≧80%



附件3

2022年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用于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专项名称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

地区 相关任务目标市、县（区） 专项实施期 2022年

资 金 情 况
（万元）

年度金额：

其中：中央补助
24347万元，对应下达相关市、县（区）资金额度（以

指标资金为准）

自治区补助 8100万元（提前下达）

市、县（区）资金 万元

总体目标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2022年）

进行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进一步改善
群众居住条件。

1、对照市、县（区）申报纳入国家计划的2022年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计划任务，完成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任务。
2、在各地资金使用绩效评价中，对存在资金截留、挪
用等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应扣减评价分数。绩效评价结
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制定
调整相关政策及加强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的
重要参考依据。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改造面积 430.96

数量指标

改造面积 ≧任务数

改造户数 51011 改造户数 ≧任务数

改造楼栋数 1369 改造楼栋数 ≧任务数

改造小区数 374 改造小区数 ≧任务数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

率
100% 时效指标

开工目标完成
率

100%

效益指标
群众效益指

标
群众居住条件
是否改善

是
群众效益
指标

群众居住条件
是否改善

是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
意度指标

老旧小区居民
满意度

≧80%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老旧小区居民
满意度

≧80%


